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专项经费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是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发现问题隐患、加强风险防控和强化执法监管的有效手段，是为行政决策和依法监管提供重要依据的技术支撑。通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定性定量检测，及时掌握辖区内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迅速排查风险隐患，严防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链条式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为全县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打下坚实基础。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样品、试剂耗材及设备的购买。

（二）实验室仪器设备的调试和维护。

（三）流动检测车的维修和保养。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总资金150,000.00元，其中115,000.00元主要用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设备的购买，25,000.00元用于样品、试剂耗材的购买，10,000.00元用于流动检测车辆及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维修、检定和维护等开支。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实施时间从2023年1月—12月。

（一）每年两会、重大节假日前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二）每月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定性、定量检测。

（三）配合省级完成第一季度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和省级监督抽查。

（四）不同季节对不同上市的鲜食类农产品开展定量检测。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主要农产品综合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7.00%以上；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8.00%以上，重点农残超标率明显降低，确保区域内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陇川县蚕桑产业扶持资金资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2023年度陇川县蚕桑产业扶持资金，包含：陇川县2023年乡镇蚕桑产业工作专项经费；蚕桑产业发展工作经费；种桑养蚕高产典型村小组奖励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2023年度蚕桑产业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蚕桑产业是我县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近年来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产业效益逐渐凸显，种桑养蚕已经成为许多农户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更是我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的现实需要。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2021年德宏现场办公会精神，加快陇川县创建“一县一业”蚕桑特色县的创建工作，全面推进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县委、县政府制定了2023年陇川县蚕桑产业工作发展目标任务。为确保蚕桑产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的达成，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扶持政策。本项目为县委、县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中需要县财政资金扶持部分。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陇川县2023年乡镇蚕桑产业工作专项经费。主要用于乡镇发展蚕桑产业所需工作经费，以各乡镇2022年度完成的鲜茧生产总量为主要依据进行分配。

（二）蚕桑产业发展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县蚕桑产业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开展与蚕桑产业有关的工作所需的工作经费及县蚕桑督导组开展工作所需的经费。

（三）种桑养蚕高产典型村小组奖励经费。为提高农户种桑养蚕水平，增加养蚕收入，让更多农户投身到蚕桑产业中来，从而促进全县蚕桑产业的快速发展，对达到标准的种桑养蚕示范、种桑养蚕大户、种桑养蚕高产典型村小组给予奖励。其中：创建种桑养蚕示典型示范村小组4个，验收合格后每个示范村小组奖励100,00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一）陇川县2023年乡镇蚕桑产业工作专项经费，计划使用资金900,000.00元。其中：陇把镇180,000.00元；勐约乡150,000.00元；清平乡140,000.00元；王子树乡110,000.00元；景罕镇80,000.00元；城子镇80,000.00元；户撒乡80,000.00元；护国乡40,000.00元；章凤镇40,000.00元。。

（二）蚕桑产业发展工作经费，计划使用资金350,000.00元。其中县蚕桑产业工作督导组工作经费50,000.00元；县蚕桑办工作经费300,000.00元。

（三）种桑养蚕高产典型村小组奖励经费，计划使用资金400,000.00元。主要用于种桑养蚕典型示范村小组4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于2023年1月开始实施，2023年11月实施结束，2023年12月完成项目各项验收总结等。
八、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顺利实施后，预计新增桑园3,000.00亩（含2022年度新植但没有通过县级验收的1,076.00亩桑园万亩，确保新植桑园土地储备任务5,000.00亩；全年预计养大蚕25,690.00张，生产鲜茧1,175.00吨，农民实现鲜茧销售收入40,000.00元以上；“一县一业”蚕桑示范县创建基础进一步夯实。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八章第62条、第64条、第65条。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情况

陇川县农业农村局动物预报预防控制中心为陇川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的公室，现有干部职工7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7人；具有高级兽医师职称4人；中级兽医师职称2人；助理兽医师1人。其主要工作职能为：
（一）根据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提出动物疫病防控方面有关的法规和政策建议。
（二）研究提出重大动物疫病（包括人畜共患病）预防控制规划、扑灭计划、应急预案建议；指导、监督重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和扑灭工作，指导人畜共患病防治工作。
（三）研究提出动物疫病防治技术规范建议，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四）负责全县动物疫情收集、汇总、分析及重大动物疫情预报预警工作。
（五）指导全县动物疫情监测体系建设，组织实施动物疫病监测工作。
（六）承担全县动物病源微生物实验室诊断检测工作。
（七）承担全县兽医人员的业务培训及科普宣传工作。
（八）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密度达90.00%，免疫抗体合格率常年保持70.00%以上；确保我县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二）订购重大动物疫病常规疫苗；保证重大动物疫病常规疫苗疫储备，确保免疫密度；提高免疫抗体合格率。
（三）完成全县重大动物疫情排查、流行病学调查紧急免疫和疑似重大动物疫情处置工作，确保我县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四）开展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在全县9个乡镇开展重大动物疫病免疫，确保全年畜禽群体免疫密度达90.00%以上；开展重大动物疫病监测完成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免疫效果监。
六、资金安排情况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3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3年1月—2023年12月完成相关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以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为重点有效预防和控制重大动物疫病发生和流行，降低畜禽死亡率，提高畜禽的养殖效益工作，加强边境动物疫病防控能力，杜绝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及流行，确保全县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未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畜禽事件，保障市场肉、奶、蛋供给稳定。进一步提升我县边境动物疫病防疫能力，防止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流行，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我县畜牧业健康发展。

陇川县“高标准”地块被非农建设用地占用核实工作服务经费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陇川县“高标准”地块被非农建设用地占用核实工作服务经费二、立项依据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核实“高标准”地块被建设用地占用情况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截至2020年11月30日，通过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与高标准农田上图入库项目图斑比对，经各县（市、区）核实，云南省有114个县（市、区）192,900.00亩高标准农田建成后有被公路、采矿、宅基地等非农建设项目用地占用，按照审计署昆明特派办相关审计工作要求，需对截止到2020年11月30日陇川县等17个县（市、区）已建的高标准农田地块被非农建设用地占用情况进行核实。全面摸清“十二五”以来高标准农田建设“非农化”占用情况，实现全面准确上图入库，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入库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

五、项目实施内容

按照有关“高标准”地块被非农建设用地占用核实工作要求，完成我县2023年高标准农田地块被非农建设用地占用核实工作，全县“高标准农田”地块被非农建设用地占用共1,061个图斑，按照60.00元/个，2023年需投入核实经费63,700.00元，作业公司已根据上图入库相关要求完成了上图入库工作及相关数据的汇交上报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县级安排项目资金63,7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有关工作要求对陇川县已建的高标准农田地块被非农建设用地占用情况进行核实。
八、项目实施成效

经过对陇川县已建“高标准”地块被非农建设用地占用核实工作，及时更正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入库信息，保护了高标准农田的合理使用，确保数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牢固树立“藏粮于地”的指导思想，对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加强农田主管部门后续管护监督检查力度，避免了投入的财政资金损失浪费。

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经费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安排农产品质量安全经费，用于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二）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第25条加强行政执法保障。行政机关履行执法职责所需经费，由各级政府纳入本级政府预算，保证执法经费足额拨付。

（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6号),第六个问题，提高监管能力，要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测、执法等工作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
（四）《德宏州处置走私偶蹄动物及冷冻动物制品实施细则》（德政打私办发〔2019〕2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

四、项目基本概况

 预算项目主要是县本级渔业渔政执法、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农村宅基地执法、种植业执法及畜牧兽医执法工作。负责监督、查处和纠正水生野生动物保护、自然水域鱼类资源与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土地建房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负责县本级工作，查处和纠正动物检疫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负责种子、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以及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执法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开展全县农业投入品、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农村宅基地等执法，以确保农业生产安全，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开展全覆盖执法检查2次以上，对每个重点区域、时段、环节开展专项执法行动1次以上，违法案件查办率100%，及时结案率100%，不发生有影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六、资金安排情况

县级财政下达陇川县农业农村局2022年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经费119,000.00元，其资金使用计划为：

（一）开展农村宅基地执法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土地勘测委托业务费，按卫片图斑市场勘测均价700.00元/宗，计划勘测140.00宗，计划投入资金98,000.00元。

（二）各类农业综合执法工作案件办理和执法宣传工作所产生的交通费、差旅费21,00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3年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经费119,000.00万元，资金使用时间自2023年1月至12月。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开展全县农业投入品、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农村宅基地等执法，以确保农业生产安全，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农业综合执法工作较满意，极大的推进了依法行政，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助推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执法保障。
陇川县甘蔗秸秆禁烧工作经费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甘蔗秸秆禁烧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2022/2023年度蔗糖生产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陇办通〔2022〕45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切实抓好全县2022/2023榨季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推进陇川甘蔗产业稳步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标本兼治，堵疏并举”为原则，坚持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相结合，全面防控与重点治理相结合，行政推动与技术服务相结合，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群众参与、明确职责、周密部署、严格督查、狠抓落实”的思路，通过政策引领、突出重点、因地制宜、示范推进，全面提高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层次和水平，基本形成以捡拾打捆、秸秆粉碎还田为主，多元利用、布局合理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格局和长效机制，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大力推进我县生态文明建设。根据《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2022/2023年度蔗糖生产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陇办通〔2022〕45号）文件精神，对陇川县甘蔗秸秆禁烧工作安排工作经费100,00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今年，陇川县禁烧区域重点乡镇和农场管委甘蔗种植面积193,000.00亩。安排甘蔗秸秆禁烧工作经费100,000.00元，从县级财政预算列支。
六、资金安排情况

安排甘蔗秸秆禁烧工作经费100,000.00元，从县级财政预算列支。下拨禁烧区域重点乡镇、农场管委80,000.00元：城子镇工作经费5,000.00元、景罕镇工作经费5,000.00元、陇把镇工作经费5,000.00元、农场管委工作经费5,000.00元、章凤镇工作经费5,000.00元；2,0000.00元用于陇川县农业农村局开展秸秆禁烧工作宣传、召开会议、巡查执法等工作。
七、项目实施计划

陇川县甘蔗秸秆禁烧工作计划2022年12月至2023年4月，为秸秆禁烧重点时期。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引导蔗农正确处理蔗叶。

（二）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积极深入田间地头向群众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秸秆禁烧工作重要意义、环保法律法规和违法需承担的法律后果，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环保意识，共同维护家乡的碧水蓝天。

（三）甘蔗秸秆禁烧重点乡镇完成禁烧面积193,000.00亩。

陇川县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经费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助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2022/2023年度蔗糖生产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陇办通〔2022〕45号）、《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2020-2022年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陇政办发〔2020〕118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提高我县糖料甘蔗产量、质量和效益为核心，以农民利益为着力点，坚持政府引导、农民自愿和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引导推广先进适用的糖料甘蔗优良品种和生产机械化技术，提高良种率和生产机械化作业面积，降低糖料甘蔗和食糖生产成本，提升我县蔗糖产业综合竞争力，切实维护国家食糖供给安全。实施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到2023年，基本实现糖料甘蔗优良品种全覆盖，糖料甘蔗生产机械化水平有效提升。

根据《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2022/2023年度蔗糖生产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陇办通〔2022〕45号）、《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2020-2022年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陇政办发〔2020〕118号）文件精神，安排陇川县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助专项资金2,381,30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州下达陇川县2022/2023年度推广100,000.00亩甘蔗脱毒、健康种苗，实施甘蔗机械化深翻开沟99,000.00亩、机械化无人机统防统治155,000.00亩、机械化中耕培土362,000.00亩、机械化联合收获甘蔗210,000.00吨、机收甘蔗运输210,000.00吨、蔗叶机械粉碎297,400.00亩。到2022年，全县糖料甘蔗脱毒、健康优良品种覆盖率达到99.50%以上。糖料甘蔗脱毒、健康种苗按当年新植面积(含翻种)每亩补贴350.00元，机械化深翻开沟作业每亩补贴170.00元，机械化无人机统防统治作业每亩补贴20.00元，机械化中耕培土作业每亩补贴25.00元，机械化联合收获作业每吨补贴30.00元，机收甘蔗运输每吨补贴15.00元，蔗叶机械粉碎作业每亩补贴20.00元。

根据下达任务及补贴标准测算，2022/2023年度资金测算为79,378,000.00元，按照县级配套3.00%测算，应配套2,381,30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年兑付2,381,300.00元，其中：脱毒、健康种苗1,050,000.00元；机械化深翻开沟504,900.00元；无人机统防统治93,000.00元；机械化中耕培土271,500.00元；机械化联合收获189,000.00元；机收甘蔗运输94,500.00元；蔗叶机械粉碎还田178,4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计划时间为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引导推广先进适用的糖料甘蔗优良品种和生产机械化技术，提高良种率和生产机械化作业面积，降低糖料甘蔗和食糖生产成本，提升我县蔗糖产业综合竞争力；

（二）切实维护国家食糖供给安全；
（三）通过实施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工作，促进陇川县甘蔗产业健康发展。
陇川县烟叶生产政策性扶持和烟叶发展专项资金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一）香料烟种植直补专项资金

（二）陇川县香料烟育苗补贴县级配套资金

（三）晒黄烟丝育苗补助资金

（四）陇川县烟区基础设施建设维修补助县级资金

（五）新建人工增雨防雹点专项资金

（六）陇川县防雹保障经费

（七）烟叶自然灾害保险县级配资金

（八）烟叶生产发展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陇川县人民政府2023年烟叶生产安排意见》（陇政办发〔2022〕57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了满足烤烟生产需要，推进陇川县烟叶生产提质增效，促进烟农持续增收，确保全县烟叶生产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根据《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陇川县人民政府2023年烟叶生产安排意见》（陇政办发〔2022〕57号）文件精神，安排烟叶生产政策性扶持和烟叶发展资金，包括：香料烟种植直补专项资金，陇川县香料烟育苗补贴县级配套资金，晒黄烟丝育苗补助资金，陇川县烟区基础设施建设维修补助县级资金，陇川县防雹保障经费，新建人工增雨防雹点专项资金，烟叶自然灾害保险县级配资金，烟叶生产发展专项资金。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3年全县指导性种植烟叶面积63,000.00亩，其中：香料烟4,100.00亩，晒黄烟丝20,000.00亩，烤烟38,900.00亩；指令性收购烟叶（丝）178,000.00担，其中：香料烟13,000.00担，晒黄烟丝60,000.00担，烤烟105,000.00担。

（一）香料烟种植直补：州、县财政对种植香料烟的农户实行直补政策，农户每种植1.00亩香料烟，按合同内实际种植面积由州财政直接补助100.00元/亩，县财政直接补助100.00元/亩。
（二）香料烟育苗补贴：州财政按照20.00元/亩的标准安排香料烟育苗补贴，县财政按照20.00元/亩的标准给予补助。重点用于香料烟集中育苗场地租赁、育苗物资购置、育预备苗等方面补助。

（三）晒黄烟丝育苗补贴：县财政按照100.00元/亩的标准给予补助。重点用于晒黄烟丝集中育苗场地租赁、育苗物资购置等方面补助。

（四）烟区基础设施建设维修补助：州财政按照10.00元/亩的标准安排烟区基础设施建设补助；县财政按照10.00元/亩的标准给予补助。主要用于烟区零星烟水烟路工程、烤房、晾房附属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维修和日常管护。香料烟公司要积极争取烟草行业对烟叶生产基础设施项目修复补贴资金，巩固烟区烟叶生产基础条件。

（五）防雹保障经费：县财政按照80,000.00元/座的标准安排防雹保障经费，全县拥有人工增雨防雹点12.00座，共计预算安排资金960,000.00元。

（六）新建人工增雨防雹点：计划在清平乡新建人工增雨防雹点一座，建设资金在省气象部门、烟草企业和州财政补贴的基础上，不足部分由县财政负责补助。

（七）自然灾害保险补贴：全县统一按70.00元/亩投保，其中：
省级财政补贴7.00元/亩；香料烟公司补贴49.00元/亩；烤烟、晒黄烟丝由烟农自筹14.00元/亩，香料烟由州、县财政各补贴7.00元/亩。
烟叶生产发展金：烟叶生产发展金的拨付使用与烟叶生产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挂钩（具体的考核管理办法另行制定）。县级财政按照30.00元/担的标准筹集烟草发展金，其中：县级烟叶生产发展金按照5.00元/担的标准预算安排下达到县农业农村局，乡（镇）烟叶生产发展金按照25.00元/担的标准预算安排到各种烟乡（镇），由乡（镇）制定方案统筹使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陇川县烟叶生产政策性扶持和烟叶发展资金预算安排县级财政资金6,880,700.00元，其中：香料烟种植直补专项资金县级配套410,000.00元，香料烟育苗补贴县级配套资金82,000.00元，晒黄烟丝育苗补助资金县级配套2,000,000.00元，烟区基础设施建设维修补助县级资金630,000.00元，防雹保障经费960,000.00元，新建人工增雨防雹点100,000.00元，烟叶自然灾害保险专项资金县级配套28,700.00元，烟叶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县级配套2,67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陇川县烟叶生产政策性扶持和烟叶发展专项资金补助项目计划2023年3月开始实施，2023年12月结束。

八、项目实施成效

陇川县烟叶生产政策性扶持和烟叶发展专项资金补助项目，将满足我县烟叶生产需要，实现烟叶产业优质、绿色、高效、稳步可持续发展，推进陇川县烟叶生产提质增效，稳定核心烟区和骨干烟农，促进烟农持续增收，确保全县烟叶生产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